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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投资森未科技投资主体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更换投资森未科技投资主体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投资情况概述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振

华科技”）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森未科技投资并受让其股权的议案》，公

司全资子公司中国振华集团永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永光”）

通过对成都森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未科技”）投资并受让

其大股东成都森米科技咨询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森米科技”）持有

的其部分股权，最终持有森未科技 20%的股权（详见公司 2018 年 12

月 2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2018-87 号公告）。 

截至目前，森未科技尚未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及注册资

本变更登记手续。 

为优化公司产业结构，提高自主可控能力，加快 IGBT 产业化进

程，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公司决定更换投资森未科技的投资主

体，由振华永光更换为振华科技（母公司）。经公司、振华永光、森



米科技友好协商，三方拟订了《更换出资主体的协议》，同意更换投

资主体。 

二、 协议主要内容 

（一） 三方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股权转让协议》及《成都

森未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中有关振华永光的权利、义务、责任均

概括转移给振华科技；并在本协议签署之日，由振华科技与森米科技

换签《股权转让协议》，与森米科技及森未科技其他股东换签《成都

森未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二） 三方完成协议的签署及上述相关协议换签后，振华科技

应向森未科技及时履行投资义务，森米科技应积极督促森未科技将振

华永光已向森未科技实际投入的资金予以退还。具体资金投入支出安

排由三方协商并协调森未科技进行处理。 

三、更换投资主体对公司的影响 

振华永光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更换投资主体后，振华永光享有

森未科技的权益全部让渡给振华科技，对公司没有带来任何不利影响。 

四、 备查文件 

1.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更换出资主体的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30 日 


